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服务需求

根据《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4号）规定，投入使用后的雷电防护装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普通建（构）筑物雷电防护装置须每年检测一次。
1、 投标人资质
由省级及以上气象局颁发的有效《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甲级资质。
二、检测范围 
    对医院范围内的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六号楼、七号楼、门急诊及业务大楼、网络机房（门急诊大楼机房、3号楼机房）等建筑的防雷装置进行全面检测，包括接闪器（如避雷针、避雷带、避雷网）、引下线和接地装置等，并提供防雷技术服务。
[bookmark: _GoBack]三、检测服务期限：三年
四、检测周期与时间安排
   1.检测周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和行业惯例，防雷检测每年进行一次。
2.时间安排：
（1）每年3月份，对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六号楼、七号楼、三号楼网络机房等建筑的防雷装置进行全面检测。
（2）每年10月份，对门急诊及业务大楼和门急诊及业务大楼的网络机房进行全面防雷装置检测。
（3）检测服务方应提前与医院沟通，合理安排检测时间，尽量选择在非医疗高峰期进行，避免对医院正常医疗秩序造成影响。 
五、检测报告与后续服务
    1.检测报告：检测完成后，检测服务方需在规定时间内出具详细、准确的防雷检测报告，报告应包括检测项目、检测结果、是否符合标准要求以及整改建议等内容。 
    2.整改指导：若检测发现问题，检测服务方应提供专业的整改方案和技术指导，协助医院完成防雷装置的整改工作，确保医院防雷安全。 
    3.定期回访：在整改完成后的一定时间内，检测服务方应对医院进行回访，检查整改效果，确保防雷装置持续正常运行。
